附件

[bookmark: _GoBack]乐山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与县（市、区）
共同财政事权清单及基础标准、
支出责任划分情况表

	序号
	共同财政事权事项
	基础标准
	支出责任及承担方式

	
	
	执行标准
	具体标准
	

	1
	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保障
	国省基础标准
	目前执行标准：小学600元/生/年；初中800元/生/年。
	目前执行标准由中央、省级全额承担，市、区不承担。
高于目前执行标准部分由各区自行承担。

	2
	
	免费提供教科书
	国省基础标准
	中央制定免费提供国家规定课程教科书和免费为一年级新生提供正版学生字典补助标准，省级制定免费提供省级确定的课程教科书补助标准。
	由中央承担免费提供国家规定课程教科书和免费为一年级新生提供正版学生字典所需经费；
由省级承担免费提供省级确定的课程教科书所需经费；
市、区不承担。

	3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国省基础标准
	目前执行标准：
寄宿生生活补助：小学1000元/生/年；初中1250元/生/年；民族待遇县（金口河区）1700元/生/年。
非寄宿生生活补助：小学500元/生/年；初中625元/生/年。
	一、金口河区（民族待遇县）：民族待遇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实行全覆盖。
1.省级核定的贫困面内：目前执行标准扣除中央、省级承担部分，其余资金由市、区按25%：75%比例承担。
2.省级核定的贫困面外：由市、区按50%：50%比例承担。
二、其他非扩权县：
省级核定的贫困面内：目前执行标准扣除中央和省级承担部分，其余资金由市、区按25%：75%比例承担。

	4
	义务教育
	贫困地区学生营养膳食补助
	国省基础标准
	目前执行标准：一年按190天计，4元/生/天。
	我市金口河区（地方试点县）：目前执行标准扣除中央财政定额奖补以及省级承担部分，其余资金由市、区按50%：50%比例承担。

	5
	学生
资助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
	国省基础标准
	目前执行标准：平均2000元/生/年。
	目前执行标准扣除中央、省级承担部分，其余资金按照学校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承担。

	6
	
	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
	国省基础标准
	目前执行标准：非扩权县定额补助1900元/生/年。
	目前执行标准扣除中央、省级承担部分，其余资金按照学校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承担。
高于目前执行标准部分按照学校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承担。

	7
	
	普通高中教育国家助学金
	国省基础标准
	目前执行标准：平均2000元/生/年。
	目前执行标准扣除中央、省级承担部分，其余资金按照学校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承担。

	8
	
	普通高中教育免学杂费补助
	国省基础标准
	按实际收费标准据实免除。
	一、金口河区：
1.省级核定的贫困面内：补助资金扣除中央、省级承担部分，其余资金由市级承担，区级不承担。
2.省级核定的贫困面外：补助资金扣除中央、省级承担部分，其余资金由市、区按75%：25%比例承担。
二、其他非扩权县：
省级核定的贫困面内：补助资金扣除中央、省级承担部分，其余资金由市、区按25%：75%比例承担。

	9
	基本就业服务
	基本公共就业服务
	市级基础标准
	目前执行标准：
1.职业培训补贴。包括创业补贴和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按照培训工种不同，标准为1200元-2400元。
2.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标准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每年公布的标准实施。
3.社会保险补贴。对就业困难人员和离校1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当年缴费基数高于（含）60%的，社会保险补贴按60%缴费基数的2/3进行补贴，当年缴费基数低于60%的，按其实际缴费额的2/3进行补贴。
4.对公益性岗位安置的就业困难人员给予岗位补贴，补贴标准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
5.就业见习补贴。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执行，就业见习期最长不超过1年。
6.求职创业补贴。1200元/人。
7.大学生创业补贴。每个创业实体或创业项目补贴标准为1万元。
8.在校大学生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按规定对额度不超过1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进行贴息，按银行实际计息进行补助。
9.大学生创业吸纳就业奖励。招用3人（含3人）以下的，每招用1人奖励2000元，招用3人以上的，每增加1人奖励3000元，最高奖励总额不超过10万元。
10.大学生创业指导补贴。500元/人.天（或项）—1200元/人.天（或项）
11.大学生创业活动补贴。没有明确标准，总额不超过上年度省级补助资金中用于支持本级大学生创业支出资金总额的5%。
12.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区（孵化基地）补助。对被省级初次评定为省级园区（基地）的，由省级给予30万元补助；对复核合格的省级园区（基地），给予15万元补助。对初次评定为市级示范园区（基地）的，给予25万元补贴，对初次评定为市级园区（基地）的，给予10万元的补贴，对复核合格的市级园区（基地）的，给予5万元补贴。对已成为省级园区的，不再给予市级复核合格补助。
13.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补助资金。没有明确标准。
14.高技能人才培养补助。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一次性500万元、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一次性300万元。技师培训1000元/人-6000元/人。
15.其他支出。证照工本费、就业创业宣传工作所需资金以及省级确定的其他项目支出。没有明确标准。
	根据年度民生工程任务、市区财政努力程度、上年结余、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等因素制定。

	10
	基本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助
	国省基础标准
	按省每年公布标准执行。
目前执行标准：中央基础养老金88元/人/月，省定基础养老金12元/人/月（其中市区需要承担3元/人/月），合计100元/人/月。
缴费补贴：个人按100元—3000元13个档次缴费，财政补贴标准为40元—160元。
	一、基础养老金：目前执行标准扣除中央、省级承担部分，其余资金由市、区按25%:75%的比例承担。
高于目前执行标准部分由各区自行承担。
二、缴费补贴：按各档次缴费人数和对应缴费补贴标准计算总额，目前执行标准扣除省级承担部分，其余资金由市、区按25%:75%的比例承担。
高于目前执行标准部分由各区自行承担。

	11
	基本医疗补助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国省基础标准
	按省每年公布标准执行。
2019年执行标准：520元/人。
	目前执行标准扣除中央、省级承担部分，其余资金由市、区按25%:75%的比例承担。
高于目前执行标准部分由各区自行承担。

	12
	
	医疗救助
	市级基础标准
	参照省财政厅、省民政厅转发的《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川财社〔2014〕11号）执行。
分为资助参保、门诊救助和住院救助，无具体标准，根据困难群众承担情况进行补助。
	根据各地困难群众数量、市区财政努力程度、上年结余、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等因素确定。

	13
	基本卫生计生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国省基础标准
	按省每年公布标准执行。2019年执行标准：69元（含重大公共卫生平移项目）。
	根据各地常住人口数量计算补助金额。目前执行标准扣除中央、省级承担部分，其余资金由市、区按25%:75%的比例承担。高于目前执行标准部分由各区自行承担。

	14
	
	计划生育扶助保障
	国省基础标准
	按省每年公布标准执行。
目前执行标准：奖扶国家统一标准为960元/年，特扶标准为伤残600元/月、死亡760元/月；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标准为120元/户/年。
	奖扶、特扶资金及省上提高部分：
目前执行标准扣除中央、省级承担部分，其余资金由市、区按25%:75%的比例承担。

	15
	基本生活救助
	困难群众救助
	市级基础标准
	目前执行标准：
1.城乡低保：按市政府公布的标准执行，2019年7月1日起，标准为城市570元/人/月，农村为360元/人/月。2.孤儿生活保障：按省确定的标准执行，2019年1月1日起，机构养育1400元/人/月、社会散居900元/人/月。
3.特困供养：
基本生活标准：城市特困人员供养基本生活标准调整为720元/人/月；农村特困人员供养基本生活供养标准调整为分散400元/人/月和集中500元/人/月。护理标准：对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不低于300元/人/月；对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不低于200元/人/月；对已享受重度残疾护理补贴的特困人员，护理标准实行补差，分别达到一、二级不低于300元/人/月和200元/人/月的标准。对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不低于100元/人/月。
	一、城乡低保、流浪乞讨、临时救助、特困供养按照困难群众数量、财力困难程度、上年结余、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等因素确定。
二、孤儿生活保障：按照各区孤儿实有人数，扣除中央、省级承担部分，其余资金由市、区按25%:75%的比例承担。

	16
	
	受灾人员救助
	市级基础标准
	按照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关于转发〈关于我省贯彻执行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的通知》（乐市财政社〔2013〕128号）执行。对抢险应急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的支出、向遇难人员家属发放抚慰金、向“三无”困难群众的过渡性生活救助支出、严重损坏住房维修加固的补助支出、倒塌住房恢复重建的补助支出和过渡安置补助支出、严重干旱受灾困难群众的临时生活救助支出、救灾物资采购、管理、储运等支出、其他符合资金使用规定的救灾救助支出予以补助。以上支出没有明确补助标准，均是按实、按需补助。
	一、一般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由各区根据灾情和救灾工作需要，统筹安排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市级不安排补助。
二、重大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指省市减灾委启动了救灾应急响应的）：除各区根据工作需要自行统筹安排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外，市级统筹安排省市补助资金对受灾地进行补助。省市减灾委未启动救灾应急响应，但灾情较重且财力困难地区，市级统筹安排省市补助资金给予酌情补助。
三、特大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指中央、省市减灾委均启动了救灾应急响应）：扣除中央、省级承担部分，其余资金由市、区按25%:75%的比例承担。

	17
	基本生活救助
	残疾人服务
	市级基础标准
	2019年执行标准：
生活补贴为90元/人/月，
护理补贴：一级90元/月，二级60元/月。
残疾人扶贫补贴：按照国定贫困线的标准，补助与自身收入之间的差额。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扶贫、托养、文化体育、无障碍改造、残疾评定、福利补贴、服务能力提升等）中央和省级财政根据残疾人办证数、残疾人需求数、财政困难程度、管理工作绩效等因素并适当向贫困县倾斜来给予补助。
	一、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中央和省级财政根据残疾人办证数、残疾人需求数、财政困难程度、管理工作绩效等因素并适当向贫困县倾斜来给予补助。扣除中央、省级承担部分，其余资金由市、区按25%:75%的比例承担。
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残疾人扶贫对象生活补贴：目前执行标准扣除省级承担部分，其余资金由市、区按25%:75%的比例承担。

	18
	基本住房保障
	城乡保障性安居工程
	市级基础标准
	根据项目建设投资确定，无固定标准。
	一、城市保障性安居工程。
中央、省对各地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可用于支持各地发放租赁补贴、城市棚户区改造及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省按照核定的各地区年度租赁补贴户数、城市棚户区改造套数、绩效评价结果、财政困难程度系数、年度专项资金总规模确定，无固定补助标准。各区相关支出根据租赁补贴发放户数，棚改项目开工套数确定。
市中区由市级全额承担，其余非扩权县由区级承担。
二、农村危旧房。
目前省级财政补助标准：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2.5万元/户；其他三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贫困地区2万元/户、非贫困地区1.8万元/户。各区根据实际自行确定分类分档到户补助标准，市级不承担。



